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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研究大綱 

 

 

選定地方的集體訴訟  
 
 
1. 背景  
 
 
1.1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在 2008年 10月 14日的會議上同意，鑒於在

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中，眾多投資者須個別就其損失提出訴訟，事務委

員會宜於此時向政府當局提出討論多方訴訟 (即集體訴訟 )一事。為方便事務

委員會討論該事項，委員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下稱 "研究部 ")就選

定海外司法管轄區所實施的相關制度進行研究。  
 
 
2. 擬研究的地方  
 
 
2.1 研究部建議研究下列地方：  
 

(a) 美國；  
 
(b) 澳洲；及  
 
(c) 英國。  

 
 
2.2 選擇美國是因為集體訴訟源自美國，部分歐洲國家已採用了此訴

訟方式，或在近期進行的法律改革中積極考慮採納美國的集體訴訟程序。

就美國的集體訴訟制度而言，濫用訴訟一直是當地法律專家及相關訴訟方

最關注的問題。舉例而言，美國商會法律改革學會認為被濫用的證券集體

訴訟嚴重威脅到美國經濟的健全情況，並為此要求改革該等訴訟程序。  
 
2.3 除美國外，由於澳洲及英國均實行普通法體制，研究部亦選定此

兩地為研究對象。澳洲是北美以外實施集體訴訟制度的主要地方，但其特

點與美國的經驗有明顯差別。舉例而言，澳洲並無設立門檻，規定訴訟程

序須獲法院核證為適合，才可以集體訴訟方式提出。在當地備受熱烈爭議

的問題包括證券集體訴訟增加、少數群體摒除 "坐享其成者 "(群體內並無分

擔檢控費用的成員 )，以及改變現行對集體訴訟被告人不利的訟費規則的建

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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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選擇英國是因為香港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源自英國。英國雖然沒有

集體訴訟程序，但設有若干機制，容許以組別形式進行訴訟程序或代表訴

訟。有別於美國及澳洲所訂的 "選擇退出規則 "(群體成員除非選擇退出以求

進行個別訴訟，否則會繼續作為訴訟行動的一部分，亦須為判決所約束 )，
英國則設有 "選擇加入機制 "(個別申索人可選擇是否加入訴訟行動；若選擇

加入，便須向法庭申請，以便將其加入群體登記冊之內 )。此機制一直被批

評為限制了集體索償行動。近年，英國進行了多次改革以擴大提出集體索

償的途徑。不過，英國的法律專業界仍不大願意採用美國模式的集體訴訟。 
 
 
3. 擬議大綱  
 
 
3.1 研究部建議的研究大綱如下：  
 

第 1 章  ⎯⎯  引言  
 

(a) 集體訴訟與代表訴訟的比較；及  
 
(b) 集體訴訟事宜相關討論。  

 
第 2 章  ⎯⎯  美國的集體訴訟  
 
第 3 章  ⎯⎯  澳洲的集體訴訟  
 
第 4 章  ⎯⎯  在英國以組別形式進行的訴訟  
 
第 5 章  ⎯⎯  分析  

 
 
3.2 第 2至 4章分別討論美國、澳洲及英國各自採用的組別形式進行訴

訟制度在下列方面的發展情況：  
 

(a) 相關法例；  
 
(b) 程序；  
 
(c) 近期的改革；及  
 
(d) 問題及關注事項。  

 
 
4. 建議完成研究的日期  
 
 
4.1 研究部建議在 2009年 4月前完成此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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